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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本校學則及課程學程化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為使本校各開課單位對於開課原則，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三條 大學部各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一百二十八學分；碩士班至少二十四學分（不含

畢業論文），碩士在職專班比照碩士班辦理；博士班至少十八學分(不含畢業論文）。 

第四條 本校規劃校定必修科目、各學系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校定必修課程開設規定如下: 

大學日間部、進修學士班基礎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統籌開設，並由語文教學

研究發展中心、資訊電機學院、健康產業管理學系、創意設計學院、財經法律學系、

體育室、服務學習組及軍訓室分別安排開課師資，於一、二年級開設為原則；通識博

雅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統籌開設。 

第六條 院定共通必、選修課程開設規定如下: 

各年級院定共通必、選修課程由各學院視課程發展需要及師資設備整體規劃，並訂定

各入學年度課程規劃表開課。但實施課程學程化之年級，其院基礎學程以大一大二開

設為原則外，得因院共通專業課程之考量，開設院共通選修課程。各學院所屬學系共

通之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應納入院基礎學程中之共同應修科目。 

第七條 系（所）定專業必、選修課程開設規定如下: 

各年級系（所）定專業必、選修課程，除另有規定外，應按學生入學學年度課程規劃

表開設必修課。但實施課程學程化之學系，系核心課程及學生選定之系專業學程內之

課程視同為必修，學系必須開課。 

系核心學程以大一、大二開設為原則，大三以後以開設系專業選修學程課程為原則。 

第八條 跨系或跨院學程開設規定如下: 

跨院、系學程應協調以一院或一系為主辦規劃單位，其課程由院基礎、系核心或系專

業選修學程組合之。學程中之科目加註開課系所及年級。 

第九條 開課單位應按各學制學生入學當年度適用之課程規劃表開設各年級所有必修課程。若

有特殊狀況，須修改課程規劃表之必、選修課程，開課單位需提出配套機制，並經三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可調整，並召開說明會公告學生週知。實施課程學程化

之學系，學程學分數及科目應適當配置至各年級各學期，每學期總開課學分數需達學

則各學制每學期最低學分數之規定。 

第十條 本校各科目之上課時數，應與學分數相同，但實驗與實作科目其一學分之每週上課時

數應以二至三小時為原則。 



第十一條 每學期開設之科目，需具中、英文科目名稱、開課教師姓名、學分數、必選修分類及

每週上課節次，各系所應通知開課教師在課程預選前，在本校系統建立課程大綱，

並於開學前完成教材上網，供學生在選課時參考。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請各學系於次學期擬開設「專業選修」課程宜由系主任邀集

相關教師及學生代表舉辦「選修課程暨課綱訂定座談會」，以彙集學生意見，座談會

之開課決議，提送「課程委員會」參考辦理。 

第十二條 校定必修、系（所）定必選修課程及實施課程學程化之年級，其院基礎學程、系核心

學程及系專業選修學程內之課程，如加開、刪除、調整學分數等異動，應先由開課

系所、中心之課程委員會通過，經院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再陳

請校長核准後施行。 

第十三條 本校大學部開課，選修課最低人數為二十人(通識博雅課程最低為三十五人)，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開課最低人數為五人，博士班為二人，但原班級人數未達開課最

低人數不在此限。不得跨學制、跨科系和跨年級合併授課。不同課程以及不同學分

數之課程亦不得併班授課。 

第十四條 本校授課鐘點計算，原則以每學分每週上課 1 小時，計算一個鐘點，零學分課程除

軍訓、體育課程外，已事先簽准者，才支鐘點費。講座課程主講人得依規定支領演

講費，授課教師以不計算授課鐘點為原則。 

第十五條 確實需由教師親自在場，指導之實驗(習)課程，經報准者，得依上課時數全額或部

份計算鐘點，惟上課時間不得衝突。 

第十六條 課程內容包括實習而非以實習命名者，如實習過程由教師親自負責，則授課鐘點可

按核准之實習時數全額或部份計算。 

第十七條 各學制班別應於校內上課。校外開課需依「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和作業要點」之規定

將專案計畫書及相關資料送交教育部審查獲准後，方可實施。校外實習則依「亞洲

大學學生實務學習實務辦法」辦理，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遠距課程之開設除上課地點外，其餘皆須按本開課辦法規定辦理，實施細則依「亞

洲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另定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